台州市财政局文件

台财会发〔2010〕6号

关于开展2010年度

中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市级各单位：

根据《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26号)、《浙江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（浙财会〔2007〕39号）和《台州市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（台财会发〔2008〕4号）的有关要求，为切实做好2010年全市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于7月22日至27日由台州市会计学会承办6期全市中级会计人员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及名额分配

台州市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（职称）的会计人员、注册会计师非职业会员、企业中青年会计业务骨干及会计机构相关人员。

名额分配：台州市本级、椒江、黄岩、路桥各200人，临海、温岭各100人，玉环、天台、仙居、三门各50人。
二、培训内容

企业所得税法与实施条例、《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等配套法规解析与税收筹划实务；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、《企业内控配套指引》解读、案例分析与内部控制设计实务，特邀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主讲。

三、培训时间

2010年7月22—23日，第一、二期；

      7月24—25日，第三、四期；

      7月26—27日，第五、六期。

四、收费标准

按照台价培〔2009〕13号、台财综培〔2009〕13号函核准，收费标准为140元/人（含资料费），食宿自理。

五、培训地点

培训地点：台州市委党校阶梯教室、学术报告厅。

六、其它事项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局和市级有关单位及时通知、组织有关人员参加培训，并于7月2日前将参加培训人员的名单汇总后报台州市财政局会计处。联系电话（含传真）：88209961。

市级有关单位会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报名时间为：6月28日—7月2日，报名地点：台州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海洋广场1号楼15层），联系电话：88581708。

附件：2010年度中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报名表

二○一○年五月二十四日

主题词：会计  教育  培训  通知
抄送：浙江省财政厅

台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0年5月24日印发

附件：

2010年度中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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